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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繼今（2018）年初中國大陸 ( 以下簡稱大陸 ) 國臺辦無預警公布「對
臺 31 項措施」的同等待遇（居民待遇）政策後，不到半年的時間，又推
出重大新招，由大陸公安部、國臺辦、港澳辦在 8 月 16 日聯席召開記者
會，宣布大陸將自 9 月 1 日正式實施「港澳臺居民居住證」（以下簡稱
「居住證」），未來臺灣、港澳居民的居住證都採 18 碼，與大陸身分證相
同，用於在陸「證明身分」。依據北京當局的說法，「居住證」是為了「港

澳臺居民能夠在居住地享受到與大陸居民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務和便利」—

也就是所謂的「居民待遇」或「同等待遇」；從大陸三天後（8 月 19 日）
頒布的「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內容觀之，這些待遇主要包括

參加社會保險、勞動就業、上學、就醫等方面的 3 項權利、6 項基本公共
服務和 9 項便利（辦法第 12 條、第 13 條）之「生活便利」措施。但由於
大陸推動「居住證」政策的特殊政治考量、復以此項政策舉措具體配套措

施不明、持有者權利義務不清，在臺灣社會內部引起不少正反議論，並且

使得大多數在陸國人觀望卻步。準此，本文以下謹就「居住證」的基本性

質、風險評估及相應建議提出相關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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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居住證」的基本性質與具體內涵

一、基本性質：「準中國公民身分證件」

(一 )「居住證」的法源依據

儘管「居住證」政策引起廣泛關注，但一般民眾的第一個反應，泰半

是「什麼是居住證？」、「居住證和臺胞證有什麼差別？」其實相較於過

去為大家所熟知的「臺胞證」，兩者主要的差別在於：「臺胞證」的全名

是「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本質是用於入出境人流管理的「旅行證

件」（Travel Documents）；
1
 而本次發布的「居住證」的全稱則是「港澳臺

居民居住證」，本質是臺灣和港澳民眾在大陸的「身分證件」。

根據大陸政府 2016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的《居住證暫行條例》第 3
條的定義，所謂「居住證」，是指持證人在居住地居住、作為常住人口享

受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申請登記常住戶口、辦理相關事務的證明。一言

以蔽之，「居住證」其實本來只是外來人口在當地的居住證明，原本應只

適用於大陸地區人民。而在「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第 1 條
中，已開宗明義定界：「根據『居住證暫行條例』的有關規定，制定本辦

法；換言之，從法源層面來看，「居住證」已將港澳臺居民與大陸民眾併

同視為中國「公民」，因此該證件可謂是「准中國公民身分證件」。

(二 )「居住證」的根本性質

此外，外界或論大陸此次頒發「居住證」，應可視為臺灣民眾在大陸

所領取的「居留證件」或「中國綠卡」，其實不然！所謂「綠卡」（green 
card），原本係指美國合法永久居民證件，因為其主要色調為綠色而俗稱為
「綠卡」。受到美國「綠卡」的影響，其他國家的永久居民卡、移民或居

1 旅行證件指一國政府依照法律規章或國際協議頒發並被外國承認和接受可用做國際旅行憑證
的各種證件的總稱，包括具有國際法主體資格的國際組織按其章程頒發的通行證。[1]旅行證
件通常向其他政府保證：持證人可以返回發證國。旅行證件通常為小冊子形式，以允許其他
政府發放簽證以及出入境章。旅行證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是指包括護照和旅行證件在內
可供國際旅行使用的各種證件；狹義是指除護照以外的旅行證件，即護照代用證件。資料來
源《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85%E8%A1%8C%E8%AF%81
%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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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簽證雖然並非都是綠色，也不一定是卡片，但是人們仍然習慣這些證件

稱為「綠卡」—均泛指該國的「居留證」或「永久居留證」。至於為何大

陸所核發的「居住證」不能比照「綠卡」看待，原因很直接也很簡單，因

為「居住證」是北京政府發給臺灣民眾的「準中國公民身分證件」，這和

外國的「居留權」甚至「永久居留權」有幾個本質上的根本差異：

第一，核發主體：外國對於臺灣沒有政治上的企圖和安全上的疑慮，

因此「綠卡」的核發只是有效管理在該國長期居留的民眾。眾所皆知，核

發「居住證」的北京當局，卻有併吞臺灣、消滅主權的堅定企圖和威脅。

再退一步，大陸自始至終從沒放棄武力犯臺，面對這樣的一個政權所核發

的「居留證」背後的政治考量與算計，恐不宜完全比照美國、日本等友我

盟邦來看待。此外，相較於「綠卡」持有者原則上不會受到該國高密度的

政治社會監控，「居住證」既有大陸社會信用體系的監控、又有融入大陸政

治社會網絡的錯綜複雜等風險，兩者在社會脈絡的運用上也是截然不同。

第二，核發客體：客觀來說，一般在外國取得居留權或永久居留權的

臺灣民眾，基本已是「準移民」，與臺灣社會雖然還有連結、但可能逐漸

淡薄，因此「綠卡」基本上是「移民過渡」的身分證件。但大陸核發「居

住證」所鎖定的是超過 150 萬常住於大陸的臺商、臺幹、臺眷、臺生、臺
師等，一方面龐大的量體遠非其他國家的臺灣移民所能比擬，另一方面，

由於兩岸經濟社會連結深刻、人員往來頻密，相信極少人會認為前往大陸

的臺灣民眾是以「移民」的心態前往。因此「居住證」並不是「移民過

渡」證件，更多是被「內國化」的公民證件。

二、「居住證」的具體內涵：生活便利與編碼方式

(一 )「居住證」的「互聯網＋」生活便利

依據北京當局的說明及「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第 12 條
及第 13 條規定，未來持有「居住證」的臺港澳居民將可在大陸享有包括
享受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依法繳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等三項權

利；義務教育、公共就業服務、公共衛生服務、文化體育服務、法律援助

和其他法律服務等六項基本公共服務；以及機動車登記、申領駕駛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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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職業資格考試、授予職業資格、出行便利、金融服務、消費便利等九個

方面的生活便利。而在該項政策公布之後，也看到不少長期在大陸生活居

住的臺灣民眾高興宣稱：以後無論是在陸臺灣民眾所熟悉的行動支付、高

鐵取票、滴滴打車「終於」可以落實生活便利。

但回歸到臺灣民眾在陸的生活便利而言，這次正式被國臺辦界定為

「旅行證件」的「臺胞證」，其實早已具有部分身分證明和生活便利的重

要延伸功能。經常往來兩岸的臺灣民眾都知道、甚至可能目前也都是採用

如此的方式，例如：「臺胞證」可以到大陸銀行開戶、可以辦理大陸的手

機門號、可以依前二者綁定大家所熟知的支付寶或微信支付等大陸引以為

傲的「行動支付」、可以綁定「滴滴打車」、當然「理論上」也可以在大陸

各地機場、高鐵訂票取票。換言之，多辦一張「居住證」，基本的生活便

利和過去使用「臺胞證」，截至目前為止差異並不大，也使得部分在陸臺

灣民眾裹足不前。

(二 )與「中國」公民身分證相同的 18碼編碼方式

當然，本次「居住證」最重要的變革，應該是改成和「中國」公民身

分證一樣的 18 碼編碼方式。誠如國臺辦所言，「居住證」的公布，採用了
大陸居民「身分證」製作技術標準，並且使用 18 位身分證號碼，以確保
臺灣民眾在大陸社會公共服務系統中用於識讀身分證的所有終端和設備都

能識別，進一步深化臺灣民眾在陸的生活便利。北京當局也宣稱這樣將有

助於臺胞與大陸「融合」使用各項社會福利、醫療保險等，也能更便捷地

和上述各種行動 APP 綁定而達到生活便利的目的，進一步能實現與「中
國」公民「身分證」在日常使用上的無差別體驗。

參、「居住證」的風險評估

一、「居住證」的主權風險

儘管北京當局宣稱「居住證」推行的目的是為了要進一步落實中共 19
大報告中對臺民眾的「同等待遇」，但若深層看，頒行「居住證」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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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臺灣民眾的「同等待遇」，更有以下幾層深刻的主權意涵和風險：

（一）�「居住證」片面轉化過去「境外」概念為「境內」，間接坐實臺灣人

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法理地位。依據前述《居住證暫行

條例》，原本「居住證」的申請不是用於港澳臺和外國人，也就是

所謂的「境外」民眾。但本次直接頒行臺灣和港澳居民申請「居住

證」，等於是「偷渡」臺港澳民眾原本「境外」的法理地位，轉化

成為「境內」的人民。而以這種「類身分證」的身分文件直接套用

在臺灣民眾在大陸的日常生活使用上，更間接對外坐實臺灣民眾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法理定位和既定事實。

（二）�「居住證」將臺胞在大陸「戶籍化」，侵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既

有的「單一戶籍」法制基礎。儘管「居住證」美其名為「居住」，但

事實上提供臺港澳民眾在當地城市許多原本只有「落戶」居民才應

該享有的權益，諸如社保、學籍、住房等，基本上可以說是以「居

住證」之名，行「戶籍化」之實。而眾所皆知的是，依照《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對於兩岸人民的規範，是以「戶籍」做切割—即擁有

臺灣戶籍就不能有大陸戶籍（反之亦然）的「單一戶籍」制度。然

而「居住證戶籍化」的政策，等於是以「擦邊球」方式挑戰《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既有的「單一戶籍」法制基礎，當然更可能逐步侵

蝕兩岸行之有年的法理架構。

二、「居住證」的安全風險

誠如蔡總統所言，「居住證是一張卡片，跟認同是兩回事」，筆者也認

為抽象的國家認同並非是申領「居住證」最為嚴重的國家安全風險。但在

陸申辦「居住證」的臺灣民眾，無論是「自願」或「被自願」，可以確定

的是必然和大陸社會產生比一般臺灣民眾更為深刻的連結—至少在融入

大陸社會信用體系、面對大陸政治監管的面向上，將會承擔更多的疑慮與

風險，當然也可能因為長期沈浸大陸社會網絡之中而有更多暴險的可能。

換言之，「居住證」對於臺灣實質的國家安全風險，可能來自於北京強烈

的政治意圖及統戰侵蝕，簡單以幾個可能的狀況為例證，說明「居住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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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衍生的具體國家安全潛在風險：

首先，根據目前臺灣「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規定，僅規範雙重國
籍者不得擔任臺灣公務員；換言之，持有「綠卡」者是可以擔任公務員，

而「居住證」目前並無明確規範。試想，一位持有「居住證」的上海復旦

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優秀臺灣籍碩士，回臺參加國安單位特考，並且順利考

取，究竟會對我們國家安全運作體制產生什麼影響？就算沒有影響，考上

的人又如何自處於過去在大陸的訓練、人脈與工作之間的衡平？

其次，依照目前臺灣《選罷法》相關規定，雖然也沒有規範持有「綠

卡」者不得參選，但綜觀臺灣近年大大小小的選舉，候選人無不被放大檢

視「沒有綠卡」或者「放棄綠卡」。而較「綠卡」性質更為敏感的「居住

證」，目前也無相應規範，可以預見，領有「居住證」的臺灣民眾，必然

長期在大陸生活，鑲嵌在大陸的政經社會脈絡，剎時突然回臺參政選舉，

難免讓人有所疑慮，如同近年來統促黨、愛國同心會等在資金及立場上難

免讓人質疑、甚至引發臺灣社會對立衝突。

筆者必須強調，我們應該要尊重臺灣民眾因為生活所需而不得不在大

陸申領「居住證」的選擇，並保障其基本權利，但也必須同時考量國家安

全與個人人權之間的衡平。但以上例證，都不是抽象而空洞的木馬屠城，

而是實質可能發生的國家安全風險。

肆、「居住證」的政策建議

過往大陸採取「入島、入戶、入心」的「大統戰」對臺戰略，乃是以

「來臺」為主、寄希望於臺灣人民，但習近平主政後改採「單邊主義」的

對臺政策，以「操之在己」的單邊作為、強調「引進去（大陸）」的「融

合發展」，已和過往「走出來（臺灣）」的思維截然不同。而「居住證」的

推行，將使得大陸更進一步實踐從「走出來」到「引進去」兩岸未來新場

域競爭。直言之，大陸「單邊作為」對臺政策是以「引進去」為主的精準

統戰，因此，未來競爭場域變成在大陸，北京當局必然以「操之在己」的

主場優勢擴大效果，甚至透過「以臺引臺」製造臺灣社會分化對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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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樣的新場域競爭，不可不戒慎恐懼。而「居住證」政策可說是北京

當局再次以單邊作為挑戰兩岸現狀的具體實踐。面對北京當局步步進逼的

各種單邊作為，臺灣必須謹慎嚴肅面對，切勿在各種政策形塑調整的過程

中，造成臺灣人民的分化對立或國安疑慮。由此觀之，如何求取最大公約

數以衡平規範「臺胞居住證」政策，有賴各方更多的討論及思辯！

因此，目前陸委會評估是否以報備、限縮部分公民權利等措施，管理

臺灣民眾在陸辦理「居住證」。但持平來說，筆者雖然完全贊成應該在國

安安全的衡平考量下，適度予以有效管理，但也不能忘卻臺灣政府作為強

力後盾的情懷。因此，對於申領「居住證」的臺灣民眾，與其說要「有效

管制」、不如說是「衡平管理」。而這個管理，應該要兼顧三個衡平：「民

眾觀感與臺商（泛指所有申領臺灣民眾）權益」的衡平、「國家安全與公

民權利」的衡平、「有序管理和有效服務」的衡平。對達到這些「衡平」，

若能優先建立有效的申報登記和管理制度，接續透過數據資料分析對於國

家認同、國家機敏和社會資源分配的影響，再來整體規劃完整的配套管理

措施，應對於我國人赴陸管理可望帶來更為正面的政策效益。


